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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明区光明街道管道天然气改造项目“6·30”
一般触电事故整改落实情况评估报告

根据《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关于印发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

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办法的通知》（安委办〔2021〕4 号）、《广

东省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估指引》（粤安办

〔2023〕122 号）的要求，为有效预防和遏制事故发生，光明区

安委办制定了《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评

估工作实施方案》并牵头成立光明区生产安全事故整改措施落实

评估工作组（以下简称“区事故评估组”）对光明区光明街道管

道天然气改造项目“6·30”一般触电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进

行评估。评估情况如下：

一、事故基本情况

2023 年 6 月 30 日 17 时 35 分，在光明区光明街道管道天然

气改造查漏补缺项目工程柑山区 84 号民房附近脚手架搭设施工

现场工人在作业时发生触电事故，造成一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根据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》（国

务院令第 493 号）和《深圳市光明区人民政府关于授权或者委托

区应急管理局牵头组织事故调查组的批复》（深光府函〔2021〕

139 号）的规定，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，区住房建设局、

光明公安分局、区群团工作部、光明街道办事处为成员单位的事

故调查组，同时邀请区纪委监委介入，依法开展事故调查处理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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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。《光明区光明街道管道天然气改造项目“6·30”一般触电

事故调查报告》（以下简称“事故调查报告”）经深圳市光明区

人民政府批复后，于 2023 年 11 月 16 日依法向社会进行了公布。

二、评估工作组织及开展情况

光明区安委办组织光明公安分局、区住房建设局、区应急管

理局、区群团工作部、光明街道办事处参与，聘请深圳市惠诚天

下安全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技术支撑，开展事故整改措施落实

情况评估工作。

区事故评估组依据事故调查报告，梳理出有关单位和行业主

管部门事故责任追究和事故整改措施内容作为评估清单。在涉事

企业、光明街道办事处组织开展自评的基础上，通过听取汇报、

座谈交流、调阅事故原始档案、查阅责任追究和整改措施台账资

料、实地考察等方式，分别对事故调查报告中涉及的深圳市聚福

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聚福鑫公司”)、深圳市永港

建筑劳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永港劳务公司”)、深圳市光明

建工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光明建工”）和深圳市

光明区光明街道办事处（以下简称“光明街道办”）等有关责任

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及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等方面进行检

查和评估。

三、责任追究意见落实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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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给予行政处罚处理落实情况（2 家单位和 2 名人员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永港劳务公司未认真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涉事作业脚手架搭设未与架空输电线路之间设有

安全距离，脚手架作业区域的架空输电线路未进行全面绝缘处理，

未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消除事故作业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

对本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深光）应急罚〔2024〕42 号，决定给予永港劳务公司罚款人

民币 300000 元（叁拾万元整）。永港劳务公司收到《行政处罚

决定书》后已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（广东省非

税收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，编号：9000277015；金额：叁拾万

元整）。

2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聚福鑫公司对永港劳务公司在

脚手架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统一协调管理不力，未采取技术、管

理措施消除涉事脚。手架作业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；未能认

真对脚手架作业区域进行安全检查，发现脚手架与架空输电线路

之间未设有安全距离的事故隐患，督促整改，对本起事故负有管

理责任。建议由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深光）应急罚〔2024〕41 号，决定给予聚福鑫公司罚款人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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币 300000 元（叁拾万元整）。聚福鑫公司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

书》后已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（广东省非税收

入一般缴款书（电子），编号：9000277012；金额：叁拾万元整）。

3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永港劳务公司主要负责人叶文

龙，未认真督促、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，未及时消除事故

作业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，对本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

由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

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深光）应急罚〔2024〕43 号，决定给予叶文龙罚款人民币 33600

元（叁万叁仟陆佰元整）。叶文龙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后已

于 2024 年 2 月 01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（广东省非税收入一般缴

款书（电子），编号：9000277014；金额：叁万叁仟陆佰元整）。

4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聚福鑫公司主要负责人苏加伟，

对脚手架项目的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力，未认真对脚手架作业区

域进行安全检查，未消除涉事脚手架作业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

患，对本起事故负有管理责任。建议由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有关规定给予行政处罚。

落实情况：深圳市光明区应急管理局出具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（深光）应急罚〔2024〕40 号，决定给予苏加伟罚款人民币 33128

元（叁万叁仟壹佰贰拾捌元整）。苏加伟收到《行政处罚决定书》

后已于 2024 年 2 月 1 日全部缴纳上述款项（广东省非税收入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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般缴款书（电子），编号：9000277013；金额：叁万叁仟壹佰贰

拾捌元整）。

（三）有关公职人员处理落实情况（1 名人员）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光明街道城市建设办工程事业

部工程负责人，对管道天然气改造查漏补缺项目安全监督管理不

够细致、全面，建议由光明街道办事处对该名人员进行处理，相

关落实情况报区安委办备案。

落实情况：目前，光明区监察委员会派出光明街道监察组正

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立案调查，光明街道办事处将根据调查结果

依法依规处理。

（四）其他处理建议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光明建工对管道天然气改造查

漏补缺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管理不力，建议由区安委办对光明建工

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建议由光明建工按照公司内部有关规章制度

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，相关落实情况报光明区安委办备案。

落实情况：光明区安委办对光明建工进行安全生产约谈，深

圳特区建工集团也对相关责任人员进行处理。处理情况如下：

（1）对于分包单位处理决定

对于项目分包单位聚福鑫公司在集团范围内停止投标 12 个

月，同时降低资信等级。

（2）对于项目部处理决定

项目执行经理黄根，停职配合事故调查，年度内不得评优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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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，1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：扣减绩效薪酬 1 万元。

项目安全主任董煌，停职配合事故调查，年度内不得评优评

先，1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0.5 万元。

项目生产经理邹磊，技术负责人刘玮嘉，年度内不得评优评

先，1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0.5 万元。

成本管理部负责人徐梦杰，质量技术部负责人赵秀明，综合

办公室负责人李灵，材料部负责人邹绪朴，年度内不得评优评先，

1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0.3 万元。

（3）对于光明建工处理决定

鉴于深圳市光明建工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在半年内连续

发生安全事故，根据集团《安全生产问责规定》对光明建工领导

进行加重处罚。

法人代表彭永钢，停职配合事故调查，2 年内不得评优评先，

1.5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1.5 万元。

安全总监汪扬辉，停职配合事故调查，2 年内不得评优评先，

1.5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1 万元。

副总经理龙恒锋（项目挂点领导），2 年内不得评优评先，

1.5 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1 万元。

副总经理杨焕奎（分管技术），2 年内不得评优评先，1.5

年内不得提拔晋升，扣减绩效薪酬 1 万元。

（五）公司内部人员处理情况

1.聚福鑫公司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“对事故责任的认定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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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”，提出对公司管理人员，依照有关规

章制度给予处理情况：

（1）项目经理向强该年度第 1、2 季度绩效奖扣除并罚款金

额 5000 元，该罚款金额在该月份工资内扣除；

（2）安全员苏少阳该年度第一季度绩效奖扣除并罚款金额

2000 元，该罚款金额在该月份工资内扣除。

2.永港劳务公司按照《事故调查报告》“对事故责任的认定

及对事故责任者的处理建议”，提出对公司管理人员，依照有关

规章制度给予处理情况：

（1）安全员强波该年度第 1、2 季度绩效奖扣除并罚款金额

5000 元，该罚款金额该月份工资内扣除。

四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落实情况

（一）深圳市聚福鑫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聚福鑫公司应加强对劳务分包

公司的统一协调管理，安排专职安全员对高处、临电等危险作业

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确保操作规程的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；定

期对施工作业区域进行安全检查，采取技术、管理措施消除作业

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出的

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聚福鑫公司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（1）加强对劳务分包公司的统一协调管理，安排专职安全

员对高处、临电等危险作业进行现场安全管理，确保操作规程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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遵守和安全措施的落实；定期对施工区域进行安全检查，采取技

术、管理措施消除作业区域的生产安全事故隐患。

（2）提高项目负责人及安全员安全管理意识，相关人员接

受公司的安全管理制度及安全职业健康奖惩制度培训会，提高管

理人员的安全管理水平，吸取事故教训，防止事故再次发生。

（3）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教育、培训和考核，考核合格后方

可进行施工现场作业。切实落实三级安全教育制度，分批次组织

开展工人安全生产有关法律法规宣贯学习，组织开展工人安全生

产事故风险因素辨识和应对措施学习，组织开展工人岗位实操安

全技术学习，综合提高工人安全生产知识。全面提高保证工人切

实掌握安全生产技能并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、宣传会，提高工人

的安全防范意识，杜绝违规冒险作业的再次发生。

（二）深圳市永港建筑劳务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2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永港劳务公司应严格落实对作

业人员的安全教育和培训工作，提高作业人员安全意识和岗位安

全操作技能，严格督促作业人员认真遵守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与操

作规程，杜绝违规违章作业的行为发生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出的

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永港劳务公司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1.召开事故警示教育会，加强对工人的安全教育和技术培训、

宣传，全面提高工人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岗位安全操作技能。采取

培训教育与现场管理监督相结合的双重措施，督促工人在实际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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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过程中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与施工设计方案进行作业，做好

施工作业前的安全技术交底工作及班前安全教育早班会，确保工

人知晓每道施工工序、技术要点及安全风险，消除经验主义影响，

严禁违章违规作业。

2.现场带班做好现场安全管理工作，严格督促作业人员遵守

安全生产规章制度与操作规程，杜绝违规违章作业。

（三）深圳市光明建工第一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光明建工应认真汲取本起事故

的教训，加强对项目施工活动的安全管理。一是严格落实安全教

育培训制度，把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到岗位、落实到个人。二是要

加强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，严格督促作业人员按照操作规程施

工，及时发现并制止违规违章行为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出的

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光明建工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（1）分包单位管理方面

1）加强分包单位安全管理和履约评价的评估，严格核查分

包单位人员配备和人员到岗情况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到岗履职，对

履约不到位的分包单位进行约谈，并报天建集团供应商管理部门

降低其资信评价。

2）聚福鑫公司，根据 2023 年 7 月 3 日《特区建工集团关于

“6.30”事故先期问责处罚的通报》（深特建工〔2023〕189 号）

在集团范围内停止投标 12 个月，同时降低资信等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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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项目管理方面

1）强化早班会的开展效果，每个项目每天由项目班子带领

班组工人进行班前教育活动。

2）认真组织产业工人入门级质量安全培训、班组长培训，

持续增强一线管理人员和建筑工人的安全意识、安全作业技能、

风险隐患辨识能力。

3）加强对一线作业工人的培训与监管，将公司以及项目的

指令直接传达到一线工人，要求各项目由项目经理组织每周召开

一次全员安全教育大会，将工作要求与危险辨识传达到各班组，

各工人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4）进一步加强安全文明施工策划，新开工项目做好安全文

明施工策划编制、审核及审批工作，严格按照《特区建工集团安

全文明标准化管理图集（V1.0）》《建筑施工高处作业安全带系

挂点图集》的相关要求，全力落实安全文明施工标准化建设，提

升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标准化水平。

5）每月开展次月重大风险辨识，强化项目领导班子带班检

查，做好危大工程巡视，并留有记录。

（3）其他方面

1）严格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，建立从企业最高管理人员直

至项目施工现场施工人员的全层次的安全生产责任制度，各分管

领导、各业务口，各岗位需清楚各自岗位的安全职责。例如：技

术部门要严格落实对方案的审核，重点把握方案的实操性与现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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符合性、落实方案的交底与监督方案的落地；工程部门严格按照

方案进行施工，在安排施工任务时，要确切考虑安全生产条件，

不能只考虑生产进度；安全部门要提高专业能力，以及加大对不

安全行为的监管力度和处罚力度。

2）加强对管理层人员培训，提高安全生产管理素质，利用

特区建工学院这个平台组织公司各业务口、各项目团队进行轮训，

加强各专业知识学习及认真学习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相关法律法

规及规范性文件，提高管理安全生产的素质，做到对安全生产能

管会管、管得好。

3）聘请第三方公司对公司所属在建项目的履职行为、安全

生产管理、质量管理、分包履约等情况进行全面评估和审计，严

格督促各项目落实重大风险的管控、项目管理人员履职尽责，以

及分包单位的良好履约：对于评价不合格的项目管理人员与分包

单位，进行培训与淘汰。

4）完善外电安全管理制度，加强外电防护管理工作，对于

所有涉及外电施工的，应开作业票进行控制，有施工条件的，应

与输电线路保持安全间距或局部停电施工，不具备条件的，应设

置绝缘防护措施并要求绝缘合格后，由专人检查确认后方可施工，

施工人员必须穿绝缘鞋作业，可设置便携式接地钳作业。

（四）深圳市光明区光明街道办事处落实情况

1.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建议：光明街道办要深刻吸取事故教

训，对事故参建单位主要负责人及项目管理班子进行安全生产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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谈，切实发挥事故警示教育作用；督促辖区在建项目各参建单位

及相关管理人员全面履行安全生产管理职责；全面开展脚手架搭

设作业安全隐患大排查整治行动；发现施工过程中存在安全生产

违法行为，坚决依法依规处理，严防安全事故发生。

落实情况：事故发生以来，针对“事故调查报告”中提出的

事故防范措施和整改建议，光明街道办具体落实工作如下：

（1）安全生产约谈方面

1）约谈各参建单位，复盘安全生产工作。定期约谈事故项

目施工单位、监理单位主要负责人及项目管理班子，深刻反思事

故中所暴露出的安全管理问题，认真分析项目近期安全形势，研

究当前安全生产重大问题，督促各参建单位对标对表，进一步复

盘施工期间的安全生产落实情况。对落实不到位地方进行查缺补

漏，确保施工过程中的安全生产。

2）开展安全警示教育，强化安全意识。加强典型事故案例

警示通报，定期对辖区内政府投资项目各参建单位开展安全文明

宣传教育，督促各参建单位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，以“保一

方平安，守一方稳定”的政治责任感和使命感推动各项防范措施

落到实处。

（2）参建单位和人员履职方面

1）落实街道实施项目安全生产监管责任。一是实行“双主

任”制度、安全生产分管领导“周例会”制度，将安全工作与经

济发展、规划建设等中心工作同部署、同推进。领导干部采取“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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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两直”的方式，针对辖区重点企业、建筑工地、河道、再生资

源站点等，组织开展安全生产专项督导检查、节假日节前安全生

产专项督导检查工作，日常性走访检查企业安全生产情况。二是

开展在建工程安全文明施工大排查、大整治专项行动，及时发现

各类施工现场安全隐患并督促施工单位落实整改，切实加强对工

程建设项目安全生产工作的管理和监督，防范建设工程领域安全

事故的发生，确保辖区内由街道立项的各类政府投资工程建设项

目施工安全、工程质量和工程进度。三是成立在建政府投资工程

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排查整治工作领导小组，统筹协调在建工

程施工现场安全文明施工巡查工作，明确巡查职责，细化人员分

工，确保安全监管、综合排查整治工作有的放矢、落到实处。

2）明确施工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。督促辖区在建项目施

工单位设立安全生产管理机构，配备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和防

护用品，并建立和完善各种安全管理制度，如安全教育培训制度、

安全检查制度等，确保施工现场的各项安全工作得到落实。实施

动态管控，对施工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和检查，及时发现和消除安

全隐患。

3）强化监理单位安全生产监督责任。要求辖区在建项目监

理单位贯彻落实“安全第一，预防为主，综合治理”的管理方针。

在项目监理过程中，根据法律法规、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，对施

工单位现场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建立和实施情况进行审查，参与

或组织拟订项目的安全生产规章制度、操作规程和生产安全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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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急救援预案，并常态化开展安全生产专项检查，以确保施工现

场的安全管理符合要求。通过定期的检查，及时发现和解决潜在

的安全问题。

（3）安全隐患大排查及整改方面

光明街道办事处事后立即开展拉网式大排查大整治专项行

动，将建筑工地各类安全隐患尤其是脚手架搭建作业、现场周边

涉电防护等，坚决排查到位并及时整改、有效管控，推动在建工

地隐患排查整改常态化、制度化、机制化。专项行动重点检查管

道埋深是否满足安全规范、线路是否存在漏电、电表是否已安装

漏电开关、漏电开关能否正常使用、二次开挖对原有地埋线是否

有破坏或恢复不达标。2023 年 6 月 30 日至今，累计巡查在建项

目 240 项次，已完工项目 120 项次，发现电表缺失漏电开关 195

个（已全部补装），管线老化或脱皮 88 处（能正常通电，已整

改）。

（4）日常安全巡查及落实方面

光明街道办事处事后加强在建工地现场管理力度，继续在全

街道范围内深入开展建筑工地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工作，各行业主

管部门进一步深入开展隐患排查，各参建单位认真开展自查自纠，

坚决堵塞安全漏洞，做到措施不到位不放过、问题不解决不放过、

责任不落实不放过，坚决防止发生类似事件。2023 年 6 月 30 日

至今，光明街道城市建设办公室共出动约 981 车次、1665 人次，

累计巡查在建项目 937 项次，发现一般安全隐患约 311 处，已全



· — 15 —

部完成整改。

五、总体评估意见

经过评估，我们认为，各相关事故责任单位均能按照事故调

查报告要求认真落实了各项整改措施，整改效果显著。通过整改，

提升了安全管理水平，消除了安全隐患，增强了应急处置能力，

提高了行业安全意识，并建立了长效机制，有效防止类似事故再

次发生。

六、评估发现的主要问题

评估组在此次评估工作中未发现评估对象在安全管理及安

全监管方面存在主要问题。

七、相关工作建议

建议各责任单位和部门继续加强安全生产管理，持续改进和

完善安全管理体系，不断提高安全生产保障能力，为光明区管道

天然气改造项目的顺利实施和城市建设发展创造良好的安全环

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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